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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4_BA_8C_c55_646078.htm 担保法 第一章 总则 法定担保

方式 保证、抵押、质押、留置和定金。 反担保 第三人为债务

人向债权人提供担保时，可以要求债务人提供反担保。反担

保适用本法担保的规定。 担保合同都是从合同 担保合同是主

合同的从合同，主合同无效，担保合同无效。担保合同另有

约定的，按照约定。 担保合同被确认无效后，债务人、担保

人、债权人有过错的，应当根据其过错各自承担相应的民事

责任。 第二章 保证 定义 保证，是指保证人和债权人约定，

当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保证人按照约定履行债务或者承担

责任的行为。 保证人的资格条件 具有代为清偿债务能力的法

人、其他组织或者公民，可以作保证人。但以下除外： (1)国

家机关不得为保证人，但经国务院批准为使用外国政府或者

国际经济组织贷款进行转贷的除外。 (2)学校、幼儿园、医院

等以公益为目的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不得为保证人。 (3)企

业法人的职能部门不得为保证人。 (4)企业法人的分支机构有

法人书面授权的，可以在授权范围内提供保证。 保证方式 保

证的方式有一般保证和连带责任保证。 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

约定，债务人不能履行债务时，由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

为一般保证。一般保证的保证人在主合同纠纷未经审判或者

仲裁，并就债务人财产依法强制执行仍不能履行债务前，对

债权人可以拒绝承担保证责任。(先诉抗辩权*) 当事人在保证

合同中约定保证人与债务人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为连带

责任保证。连带责任保证的债务人在主合同规定的债务履行



期届满没有履行债务的，债权人可以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

也可以要求保证人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 当事人对

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

担保证责任。 保证期间 一般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

证期间的，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在

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和前款规定的保证期间，债权人未对债

务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债权人

已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的，保证期间适用诉讼时效中断的

规定。 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

债权人有权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要求保证人

承担保证责任。在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和前款规定的保证期

间，债权人未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免除保证

责任。 追偿权 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 

人民法院受理债务人破产案件后，债权人未申报债权的，保

证人可以参加破产财产分配，预先行使追偿权。 第三章 抵押 

定义 抵押，是指债务人或者第三人不转移对财产的占有，将

该财产作为债权的担保。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债权人有权

依照本法规定以该财产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该财产的价款

优先受偿。 债务人或者第三人为抵押人，债权人为抵押权人

。 禁止抵押的财产 下列财产不得抵押： (一)土地所有权. (二)

耕地、宅基地、自留地、自留山等集体所有的土地使用权. (

三)学校、幼儿园、医院等以公益为目的的事业单位、社会团

体的教育设施、医疗卫生设施和其他社会公益设施. (四)所有

权、使用权不明或者有争议的财产. (五)依法被查封、扣押、

监管的财产. (六)依法不得抵押的其他财产。 房地不分离原则 

以依法取得的国有土地上的房屋抵押的，该房屋占用范围内



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同时抵押。 以出让方式取得的国有土地使

用权抵押的，应当将抵押时该国有土地上的房屋同时抵押。 

以乡(镇)、村企业的厂房等建筑物抵押的，其占用范围内的

土地使用权同时抵押。 抵押合同与抵押物登记** 抵押人和抵

押权人应当以书面形式订立抵押合同。 合同中不得约定在债

务履行期届满抵押权人未受清偿时，抵押物的所有权转移为

债权人所有。 以下财产抵押的，应当办理抵押物登记，抵押

合同自登记之日起生效。 (一)以无地上定着物的土地使用权

抵押的，为核发土地使用权证书的土地管理部门. (二)以城市

房地产或者乡(镇)、村企业的厂房等建筑物抵押的，为县级

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规定的部门. (三)以林木抵押的，为县级以

上林木主管部门. (四)以航空器、船舶、车辆抵押的，为运输

工具的登记部门. (五)以企业的设备和其他动产抵押的，为财

产所在地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 以其他财产抵押的，可以自

愿办理抵押物登记，抵押合同自签订之日起生效。当事人未

办理抵押物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当事人办理抵押物登

记的，登记部门为抵押人所在地的公证部门。 抵押的效力 抵

押人将已出租的财产抵押的，应当书面告知承祖人，原租赁

合同继续有效。 抵押期间，抵押人转让已办理登记的抵押物

的，应当通知抵押权人并告知受让人转让物已经抵押的情况.

抵押人未通知抵押权人或者未告知受让人的，转让行为无

效*. 抵押权的实现 债务履行期届满抵押权人未受清偿的，可

以与抵押人协议以抵押物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该抵押物所

得的价款受偿.协议不成的，抵押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

讼。 重复抵押* 同一财产向两个以上债权人抵押的，拍卖、

变卖抵押物所得的价款按照以下规定清偿： (一)抵押合同以



登记生效的，按照抵押物登记的先后顺序清偿.顺序相同的，

按照债权比例清偿. (二)抵押合同自签订之日起生效的，该抵

押物已登记的，按照本条第(一)项规定清偿.未登记的，按照

合同生效时间的先后顺序清偿，顺序相同的，按照债权比例

清偿。抵押物已登记的先于未登记的受偿。 抵押权的消灭 抵

押权因主债权清偿而消灭，也可因抵押物灭失而消灭。因灭

失所得的赔偿金，应当作为抵押财产。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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